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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声明

本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

A

股配股的简要情

况

，

并不包括

《A

股配股说明书

》

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本次发行的

《A

股配股说

明书

》

全文同时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投资者

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

《A

股配股说明书

》

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

决定的依据

。

本行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A

股配股说明书

》

及本

A

股配

股说明书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保证所披露信息

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行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保

证

《A

股配股说明书

》

及本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

完整

。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

均不表

明其对本行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

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根据

《

证券法

》

的规定

，

证券依法发行后

，

本行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行

自行负责

，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

《A

股配股说明书

》

及本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重大事项提示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下发证监许可

[2013]

950

号文

，

核准本行进行本次

A

股配股

。

2、

本次配股为

A

股和

H

股配股

，

发行对象涉及境内外股东

，

提请股东关

注

A

股及

H

股发行公告

。

3、

本次配股比例为

10

配

1.74，A

股的配股价格为

9.29

元

，A

股和

H

股

配股价格经汇率调整后相同

。

4、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若本次

A

股配股认购结束后

，

本

行

A

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

A

股拟配售股票数量百分之七十的

，

本

行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经认购的

A

股股东

。

5、《A

股配股说明书

》

及本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仅为在中国境内实施

A

股配股所使用

，

不构成且不得成为对境外投资者的宣传材料

，《A

股配股说明

书

》

及本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中有关

H

股配股的情况介绍也不应视作进行

H

股配股的宣传

。

6、

股利分配政策相关事项提示

根据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

，

本行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

列入本行法定公积金

；

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本行注册资本的

50%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

在提取法定公积金

之前

，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

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

利润

，

可以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

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

配的除外

。

本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本行董事会须在股东

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本行向内资股股东支付

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

，

以人民币计价

、

宣布和支付

。

本行向

H�

股股东支付现

金股利和其他款项

，

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

，

以港币支付

。

本行于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派发现金红利分别为

62.57

亿

元

、90.62

亿元和

135.93

亿元

，

分别占当年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

24.28%、

25.08%

和

30.02%。

本行

2010-2012

年当年实现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的其余

部分均作为内生资本留存

，

以维持本行合理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

。

根据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从

2012

年度

起提高股利现金分红比例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自

2012

年起

（

含

2012

年年度

利润分配

），

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前提下

，

本

行每年现金分红原则上将不低于当年按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税后净利润的

30%，

切实提高对广大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

并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

本次提高现金分红比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因素

：1）

中国银行业将

由依靠规模增长转变为规模与效益均衡增长的发展模式

；2）

提高现金分红比

例符合本行向内涵集约化经营模式转变的战略转型要求

；3）

提高现金分红比

例是注重股东利益

、

提高投资者回报的必然举措

。

未来

，

本行将结合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

，

围绕提高本行分红政策的透

明度

，

不断完善股利分配政策

，

细化相关规章制度

，

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

保持

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明确预期

，

切实提

升对股东的回报

。

关于本行股利分配政策的详细内容

，

请参见

《A

股配股说明书

》“

第五节

发行人业务情况

———

发行人的股利分配政策

”。

本行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重大事项

，

并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A

股配股

说明书

》“

风险因素

”

等相关章节

。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

中文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

（

英文

）：CHINA�MERCHANTS�BANK�CO.,�LTD.

中文简称

：

招商银行

股票代码

：600036.SH，3968.HK

法定代表人

：

傅育宁

成立

（

工商注册

）

日期

：1987

年

3

月

31

日

境内股票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外股票上市地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邮政编码

：518040

电话号码

：0755-83198888

传真号码

：0755-83195109

互联网网址

：www.cmbchina.com

电子信箱

：cmb@cmbchina.com

二

、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已经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201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

201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

，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1

年

7

月

19

日和

2011

年

9

月

10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上

。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

《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

同意本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7

月

23

日和

2012

年

9

月

8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上

。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银监会下发的

《

中国银监会关于招商银行配股方案的

批复

》（

银监复

[2011]395

号

）

核准

，

并已经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

关于核准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950

号

）

和

《

关于核准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配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1072

号

）

核

准

。

2、

配售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配股种类为

A

股和

H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3、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按每

10

股配售

1.74

股的比例向

A

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本行全体

A

股股东和

H

股股权登记日确定的合资格的全体

H

股股东配

售

。 A

股和

H

股配股比例相同

。 A

股和

H

股配股股份数量分别以本次发行时

的

A

股股权登记日的

A

股总股本和

H

股股权登记日的

H

股总股本为基数确

定

。

其中

，A

股配股股数为

3,073,906,773

股

，H

股配股股数为

680,423,172

股

，

本次配股合计配股股数为

3,754,329,945

股

。

4、

配股价格

本次配股价格根据刊登发行公告前

A

股与

H

股市场交易的情况

，

在配股

价格不低于发行前本行最近一期经境内审计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确定的

每股净资产值的原则下

，

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

。

最终配股价格由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

，

自行或授权他人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

。 A

股和

H

股配股价格经汇率调整后相同

。

5、

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发行预计总融资额

（

含发行费用

）

不超过人民币

350

亿元

。

其中

，A

股

配股预计融资额

（

含发行费用

）

不超过人民币

287

亿元

，H

股配股预计融资额

（

含发行费用

）

不超过人民币

64

亿元

。

最终融资总额按照实际发行时的配股价

格和配股数量确定

。

6、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

将全部用于补充本行的资

本金

，

提高资本充足率

，

支持本行业务的持续

、

健康发展

。

7、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开立的专项存储账户

。

8、

本次发行完成后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

A

股和

H

股配股完成后

，

本次配股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

次配股完成后的全体股东依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

9、

发行方式

本次

A

股配股采用网上定价发行

，

本次

H

股配股发行方式请见

H

股配股

公告

。

10、

发行对象

本次配股

A

股配售对象为

A

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

A

股

股东

，H

股配售对象为

H

股股权登记日确定的合资格的全体

H

股股东

。

11、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本次

A

股配股采用代销的方式

，H

股配股采用包销的方式

。

本次

A

股配股承销期间

：2013

年

8

月

23

日至

2013

年

9

月

5

日

。

12、A

股配股费用概算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保荐费用

400

2

承销费用及财务顾问费用

6, 771

3

专项审计及验资费用

75

4

律师费用

150

5

发行手续费用

100

6

推介费用及信息披露费用

934

发行费用合计

8,430

本次

A

股配股保荐

、

承销及财务顾问费用将根据本次

A

股配股的保荐协

议和承销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相关条款结合发行情况最终确定

，

专项审计及

验资费用

、

律师费用

、

发行手续费用

、

推介费用

、

信息披露费用等将根据实际发

生情况增减

。

13、A

股配股日程安排

序号

A

股配股安排 日期安排

A

股停牌安排

1

《 A

股配股说明书

》 、《 A

股配股说明书摘

要

》 、

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告刊登日

2013

年

8

月

23

日

（ T-2）

正常交易

2

网上路演

2013

年

8

月

26

日

（ T-1）

正常交易

3 A

股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

（ T）

正常交易

4

A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2013

年

8

月

28

日

~2013

年

9

月

3

日

（ T+1～T+5）

全天停牌

5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2013

年

9

月

4

日

（ T+6）

全天停牌

6

发行结果公告日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

款日

2013

年

9

月

5

日

（ T+7）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安排

。

14、A

股配股的上市流通

本次

A

股配股完成后

，

本行将按照有关规定向上交所申请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流通

。

15、

持有期限制

据中国银监会

《

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

》（

简称

“

银监办发

[2010]115

号

”），

招商局轮船和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作为本行

主要股东

，

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作出承诺

：

若参与认购本行本次配股股份

，

在获配股份交割之日起五年之内

，

将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获配股份

，

也

不会寻求由本行回购其所持获配股份

；

获配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

如转让股份将

就转让行为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提前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

。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行的主要间接持股人于

2011

年

9

月

9

日承

诺

：

若招商局集团参与认购本行本次配股股份

，

在获配股份交割之日起五年之

内

，

招商局集团将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获配股份

，

也不会寻求由本行回

购招商局集团所持获配股份

；

获配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

如招商局集团转让股份

将就转让行为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提前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

。

除上述情形外

，

本次配股发行的

A

股股票和

H

股股票不设持有期限制

。

三

、

本次

A

股配股的有关当事人

（

一

）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傅育宁

联系人

：

许世清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联系电话

： 0755-83198888

联系传真

： 0755-83195109

（

二

）

联合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金立群

保荐代表人

：

林隆华

、

刘书林

项目协办人

：

项目组成员

：

文渊

、

慈颜谊

、

章林峰

、

高书

、

周辰

、

史善胤

、

陈众煌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

： 010-65051166

联系传真

： 010-65051156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冰

保荐代表人

：

段爱民

、

陈亿律

项目协办人

：

吴佳宏

项目组成员

：

李星

、

金雷

、

戴逸伦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1807-1819

室

联系电话

： 010-66273333

联系传真

： 010-66273300

（

三

）

联合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金立群

联系人

：

文渊

、

林隆华

、

刘书林

、

慈颜谊

、

章林峰

、

高书

、

周辰

、

史善胤

、

陈众煌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

： 010-65051166

联系传真

： 010-65051156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冰

联系人

：

李星

、

段爱民

、

陈亿律

、

吴佳宏

、

金雷

、

戴逸伦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1807-1819

室

联系电话

： 010-66273333

联系传真

： 010-66273300

（

四

） A

股财务顾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联系人

：

罗少波

、

肖迪衡

、

沈韬

、

杨蕊

、

刘彤

、

孟祥友

、

樊耀星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楼

联系电话

： 0755-82943666

联系传真

： 0755-82943121

（

五

）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刘大力

经办律师

：

肖微

、

张建伟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联系电话

： 010-85191300

联系传真

： 010-85191350

（

六

）

承销商律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徐晓飞

经办律师

：

韩小京

、

张小满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12

号新华保险大厦

6

层

联系电话

： 010-65693399

联系传真

： 010-65693838

（

七

）

审计机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注

首席合伙人

：

姚建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

蒲红霞

、

林高攀

项目组成员

：

李嘉林

、

蔡正轩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

2

座办公楼

8

层

联系电话

： 010-85085000

联系传真

： 010-85185111

注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由原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经相关部门批准转制而成。 原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执业资格

及其相关责任由转制后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

（

八

）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楼

电话

： 021-58708888

传真

： 021-58899400

（

九

） A

股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电话

： 021-68808888

传真

： 021-68804868

（

十

）

本次

A

股配股的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国贸支行

账号

： 11001085100056000400

户名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二节 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本行股本总额为

21,576,608,885

股

，

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

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

类别 数量（股） 比例（

%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17, 666, 130, 885 81.88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H

股

） 3, 910, 478, 000 18.12

股本总额

21,576,608,885 100.00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本行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1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１）

/ 3, 857, 879, 349 17.88 H

股

2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 ２）

国有法人

2, 675, 612, 600 12.40 A

股

3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1, 341, 336, 551 6.22 A

股

4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H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55, 866, 725 3.97 A

股

5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２）

国有法人

636, 788, 489 2.95 A

股

6

广州海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1, 287, 834 2.93 A

股

7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4, 987, 463 2.76 A

股

8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２）

国有法人

556, 333, 611 2.58 A

股

9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3, 445, 439 1.78 A

股

1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8, 079, 979 1.71 A

股

（1）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

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招商银行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

（2）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

，

招商局轮船

、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深

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

其余股东之

间本行未知其关联关系

。

（3）

上述股东没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行股票

。

(下转 A26 版)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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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招商银行

”）

以本次

A

股发行股权登

记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

，T

日

）

收市后

A

股股本总数

17,666,130,885

股为

基数

，

按每

10

股配

1.74

股的比例向

A

股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

3,073,906,773

股

。

本次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本次

A

股配股

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查询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

A

股配股的

相关安排

，

发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财务顾问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A

股配股举行网上路演

。

一

、

网上路演时间

：2013

年

8

月

26

日

（

星期一

）10:00~12:00

二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

、

管理层主要人员

，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

销商

）

及财务顾问的相关人员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3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重要提示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招商银行

”）

配股方案

经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1

年

9

月

9

日

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现

A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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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次

A

股配股以本次

A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

（T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招商银行

A

股股本总数

17,666,130,885

股为基数

，

按

每

10

股配

1.74

股的比例向

A

股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

3,073,906,

773

股

。

招商银行

A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本次

A

股配股全部采取网

上定价发行方式

，

配股代码

“700036”，

配股简称

“

招行配股

”，

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负责

组织实施

。

3、

本次

A

股配股的配股价格为

9.29

元

/

股

。

4、

本次

A

股配股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

（T

日

）

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招

商银行全体

A

股股东配售

。

5、

本次

A

股配股结果将于

2013

年

9

月

5

日

（T+7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上公告

。

6、

如本次

A

股配股失败

，

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

，

如存在

冻结资金利息

，

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扣除利息所得税

(

如有

)

后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

7、

本发行公告仅对发行人本次

A

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

A

股股东进行说

明

，

不构成对本次

A

股配股的任何投资建议

。

股东在做出认购配股决定之

前

，

请仔细阅读

2013

年

8

月

23

日

（T-2

日

）

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

》

及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说明书

》

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

8、

本次招商银行配股为

A

股

、H

股配股发行

，H

股配股申请也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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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H

股配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

发行公告刊登后

，A

股和

H

股的配股发行时间

安排按照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招商银行

/

发行人 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

商

）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

A

股发行

/

本次

A

股

配股

指

发行人根据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说明书

》 ，

按照每

10

股配

1.74

股的比例向

A

股股东配股的行为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指 用人民币标明面值且仅供境内投资者以人民币进行买卖之股票

股权登记日

/T

日 指

2013

年

8

月

27

日

A

股股东 指

于股权登记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招商银行

A

股股东

精确算法 指

股东认购配股

，

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

处理

。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

整数部分

；

对于计算出不足

1

股的部分

（

尾数保留三位小数

） ，

将

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

（

尾数相同则随机排

序

） ，

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

一致

日 指 工作日

/

正常交易日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

A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1、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2、

每股面值

：1.00

元

。

3、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

A

股配股以本次

A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

，T

日

）

收市后招商银行

A

股股本总数

17,666,130,885

股为基数

，

按

每

10

股配

1.74

股的比例向

A

股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

3,073,906,

773

股

。

本次

A

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8,556,593,921.17

元

。

4、

配股价格

：9.29

元

/

股

。

5、

发行对象

：

截至

2013

年

8

月

27

日

（T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招商银行

A

股

股份的全体股东

。

6、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7、

承销方式

：

代销

。

8、A

股配股主要日期

：

本次招商银行配股发行为

A

股

、H

股配股发行

，A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H

股配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

发行公告刊登后

，A

股和

H

股的配股发行时间安

排按照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

本次

A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A

股配股安排

A

股停牌安排

2013

年

8

月

23

日

（ T-2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以

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3

年

8

月

26

日

（ T-1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3

年

8

月

27

日

（ T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 T+1

日 –

T+5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全天停牌

2013

年

9

月

4

日

（ T+6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3

年

9

月

5

日

（ T+7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行失败

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1：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

注

2：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A

股配股

，

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本次

A

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1、A

股配股缴款时间

2013

年

8

月

28

日

（T+1

日

）

起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T+5

日

）

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2、

认购缴款方法

A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

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也可

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

理配股缴款手续

。A

股配股代码

“700036”，

配股价

9.29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

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A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0.174），

可认购数量

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

“

招行配

股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

A

股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三、发行结果处理

1、

公告发行结果

招商银行与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将于

2013

年

9

月

5

日

（T+7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A

股配

股发行结果公告

》

公告发行结果

，

内容包括

A

股股东认购情况

、A

股股东认购

股票的数量占可配股票总数量的比例

、

本次

A

股配股最终结果以及如发行

失败的退款处理等

。

2、

发行结果公告后的交易安排

（1）

如本次

A

股配股成功

，

则招商银行

A

股股票将于

2013

年

9

月

5

日

（T+7

日

）

进行除权交易

；

如代销期限届满

，A

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

本次

A

股配股拟配股数量的

70%，

本次

A

股配股失败

，

则招商银行

A

股股票

将于

2013

年

9

月

5

日

（T+7

日

）

恢复交易

。

（2）

如本次

A

股配股失败

，

根据股东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规定

，

如存

在冻结资金利息

，

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扣除利息所得税

（

如有

）

后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

退款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如下

：

①

退款时间

：2013

年

9

月

5

日

（T+7

日

）

②

退款额

：

股东配股缴款额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扣除利息所得税

（

如

有

）

③

计息方式

：

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

计息时四舍五入

，

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

④

计息起止日

：

股东配股缴款次日起至退款日前一日

，

即至

2013

年

9

月

4

日

（T+6

日

）

⑤

利息部分代扣代缴利息所得税

（

如有

）

四、发行费用

本次

A�

股发行不向股东收取佣金

、

过户费和印花税

、

发行手续费等费用

。

五、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交易

招商银行本次

A

股发行成功获配股份的上市日期将在本次

A

股配股结

束后刊登的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A

股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

票上市公告书

》

中公告

。

六、网上路演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

，

发行人拟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

（T-1

日

）10:00~12:00

就本次发行在中国证券网

（http:

//www.cnstock.com/）

举行网上路演

。

请广大

A

股股东留意

。

七、咨询电话

本次

A

股配股投资者咨询电 话 为

0755-83077967，0755-83077093，

010-57601812，010-57601819。

八、发行人、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

1、

发行人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联系人

：

许世清

、

吴涧兵

、

任远果

、

李蕾

、

刘赞

电话

：0755-83198888

传真

：0755-83195109

2、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

：

文渊

、

林隆华

、

章林峰

、

周辰

、

高书

、

史善胤

、

谭汉豪

、

边思敏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1807-1819

室

联系人

：

李星

、

段爱民

、

陈亿律

、

吴佳宏

、

金雷

、

戴逸伦

、

苏秉刚

、

宋玉林

、

袁

帅

、

马进

电话

：010-66273333

传真

：010-66273300

3、

财务顾问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楼

联系人

：

罗少波

、

刘彤

、

肖迪衡

、

沈韬

、

杨蕊

、

孟祥友

、

樊耀星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121

特此公告

。

发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3

日

A

股简称：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3-031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A

股配股发行公告

A

股简称：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3-032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A

股配股网上路演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

股票简称：招商银行 股票代码：

600036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中心

18

层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中心

18

层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楼

联合保荐机构

联合主承销商

财务顾问


